
上海海洋大学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 

（沪海洋教〔2018〕22 号 2018 年 8 月 14 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

办法》，结合我校培养本科生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的我校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可授予学士学位：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 完成本专业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毕

业设计或其他毕业实践环节）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

知识和基本技能，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 政治上有明显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或行动，经说服教育仍坚持不改者； 

2． 因违反校纪校规，有下列情况之一者： 

(1) 受两次以上（含两次）处分； 

(2) 受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 

第四条 对于曾经受过处分的学生，如其在处分以后综合表现良好，毕业前本人可

书面提出授予学位申请，经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讨论并提出意见，由校学位委员会研究决

定。 

第五条 因未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要求而予以结业者，可在规定的学习年限（从入

学之日起六年，应征入伍者、符合条件的休学创业者的休学时间不计）内申请修读相关

课程，或补（重）做实验、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达到毕业要求后，本人可申请以结

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可申请学士学位证书。学校按本细则第二、三条审查，对合格者

授予学士学位。换发的毕业证书和颁发的学位证书的落款日期，按发证时间填写。 

第六条 对具有特殊专长、特殊贡献的学生或学生提出申诉、需进行复议等特殊情

况者，其学位授予由主管教学的校长提出，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主席审批。 

第七条 学士学位评定工作程序： 

1． 学位申请受理：拟毕业学生向学院提交毕业、学位申请； 

2． 学位申请初审：各学院依据申请者的学习成绩和毕业鉴定意见进行逐个审核； 



3． 学位申请初评：各学院将初审结果按“拟授予学士学位”、“不授予学士学位”、

“提交讨论”和“待定”进行分类，并提交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评； 

4． 学位申请审核：教务处对通过学院初评并公示后的“拟授予学士学位”、“不授

予学士学位”、“提交讨论”和“待定”的学生名单进行审核； 

5． 学位申请审批：教务处将经审核的“拟授予学士学位”、“不授予学士学位”、

“提交讨论”和“待定”的学生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通过者授予学士学位；

对“不授予学士学位”者，由学生所在学院将不授予学士学位的通知送达学生本人。通

知包括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决定、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 

6． 对“待定”、结业学生，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教务处按照本细则第二、三、

四、五条执行。 

第八条 学位授予工作要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如发现学位申请者或有关单位在申

请或审核过程中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者，均予以严肃处理，并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

撤销学位申请者学士学位的决定，注销已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并报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宣

布无效。 

第九条 无论何种原因，学位证书遗失，一律不予补发，只出具相应的证明书。 

第十条 本细则自通过之日起开始施行，并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教务处负责解

释并组织实施。 
 

  


